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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机构信息

基本信息

罗平县民族宗教事务局
网址：罗平县人民政府网站
官方微博：
值班电话：0874-8212661

传真：0874-8212661

邮箱：luopingmzj@163.com

办公时间：8:30 - 12：00 14：30-17：30

地址：曲靖市罗平县振兴街 32 号
邮编：655800

《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
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
开，保持长期公开（相
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的，从其规定）

■ 政府网

站
√ √

2 法定职责

（一）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和宗教工作方针政策及县委决策

部署，研究有关政策措施并督促落实，统筹协调民族事务

和宗教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领导县民宗局依法管理民族事

务和宗教行政事务，全面促进民族事业发展，巩固和发展

与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

（二）协调推动有关部门履行民族、宗教工作有关职责，

促进党和国家民族、宗教政策在经济发展和社会事业有关

领域的贯彻落实；接待少数民族群众来信来访，做好少数

民族和宗教界代表人士生活、学习等工作。

（三）参与拟订少数民族干部、人才和宗教工作“三支队

伍”建设规划，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少数民族干部、人才和

宗教工作“三支队伍”的培养教育和推荐使用工作。

（四）开展民族、宗教理论政策和民族、宗教工作重大问

《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
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
开，保持长期公开（相
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的，从其规定）

■ 政府网

站
√ √



题的调查研究，提出有关民族、宗教工作的政策建议。起

草贯彻执行民族、宗教法规政策文件的文件草案，保障少

数民族和信教群众的合法权益。

（五）监测和分析民族、宗教关系，研究提出协调民族关

系、宗教关系的工作建议，协调处理涉及民族、宗教方面

的热点、难点问题和突发性、群体性矛盾纠纷，维护民族

团结、宗教和谐、社会稳定，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

共同繁荣发展”。

（六）拟订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监督

检查规划实施情况；研究分析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

会发展的问题并提出特殊政策建议，协调配合有关部门促

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

（七）组织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国家民族、宗教法

律法规及民族、宗教基本知识，协调、指导民族传统节日、

宗教节日活动；组织协调民族工作领域有关对外交流与合

作，参与涉及民族、宗教事务的对外宣传工作；研究提出

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文化、教育、卫生、体育、广播影视、

新闻出版事业发展的特殊政策建议；承办重大的民族、宗

教文体活动；管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协调推动民族、宗

教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工作；指导民族古籍

的收集、整理、出版。

（八）指导各乡镇(街道)依法履行民族、宗教事务管理职

能，强化对“五大宗教”以外的民间宗教事务管理，及时

妥善处理民族、宗教事务的重大问题。

（九）依法履行宗教事务管理职责，指导、监督宗教团体

在宪法、法律和政策规定的范围内开展工作及对外交往，

防止和制止不法分子利用宗教进行非法、违法活动，抵御

境外利用宗教进行的渗透活动，维护社会稳定；依法保护

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和正常的宗教活动，维护宗教界的合法

权益；保护宗教教职人员开展正常的教务活动，保护信教

群众正常的宗教活动；支持宗教团体加强自身建设，推进

宗教界开展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拥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

结的自我教育，巩固和发展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促进



宗教关系和谐。

（十）完成市委统战部、市民宗委和县委、县政府交办的

其他任务。

3 领导信息

董文龙 县委统战部副部长、局长
龙文云 副局长
吴克飞 副局长

《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
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
开，保持长期公开（相
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的，从其规定）

■ 政府网站 √ √

4 内设机构

政策法规科

民族宗教科

经济发展和文化教育科

《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
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
开，保持长期公开（相
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的，从其规定）

■ 政府网站 √ √

5 下属单位 无

6 ...

7

特定事项

政府信息
公开目录

县民宗局政府信息公开按照要求将涉及民族宗教
相关政策法规、公示公告、财务信息、行政许可、
其他文件等内容在罗平县人民政府网进行公示公
开。公众可在罗平县人民政府网进行查阅、获取
相关信息。

《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信息产生或变更之
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
公开，保持长期公开
（相关法律法规另
有规定的，从其规
定）

■ 政府网站 √ √

8
政府信息
公开年报

每年 1 月发布或根据相关信息变动及时更新。
《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信息产生或变更之
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
公开，保持长期公开
（相关法律法规另
有规定的，从其规
定）

■ 政府网站 √ √



9 ...

10

人事管理

干部任免 无

11 招考遴选 无

12 ...

13

政策法规

由本部门起
草的地方性
法规和地方
政府规章

及时发布本部门起草的地方性法规和相关规定，
及时发布，并显示相关的信息条目。

《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信息产生或变更之
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
公开，保持长期公开
（相关法律法规另
有规定的，从其规
定）

■ 政府网站 √ √

14
本部门政策

文件
本部门制定起草的政策文件及时发布，并显示相
关的信息条目。

《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信息产生或变更之
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
公开，保持长期公开
（相关法律法规另
有规定的，从其规
定）

■ 政府网站 √ √

15

行政规范性
文件清理信

息
在通知公告发布。

《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信息产生或变更之
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
公开，保持长期公开
（相关法律法规另
有规定的，从其规
定）

■ 政府网站 √ √

16
重大政策
文件解读

无

17 ...

18

决策公开

重大决策
预公开

无

19 重要会议 无

20
决策议定

事项
无



21

22

执行公开

重点改革任
务等的进展

情况

公示公告栏目及时发布涉民族宗教相关改革的推
进情况，并显示相关的信息条目。

《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
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
开，保持长期公开（相
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的，从其规定）

■ 政府网站 √ √

23
重大决策
实施情况

公示公告栏目及时发布涉民族宗教相关重大决
策，并显示相关的信息条目。

《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
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
开，保持长期公开（相
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的，从其规定）

■ 政府网站 √ √

24

督查和审计
发现问题及
整改落实

情况

每年及时发布督查和审计发现问题及整改落实
《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
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
开，保持长期公开（相
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的，从其规定）

■ 政府网站 √ √

25 问责情况 根据情况适时增减
《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
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
开，保持长期公开（相
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的，从其规定）

■ 政府网站 √ √

26 ...

27

管理公开

权责清单
行政许可 行政处罚 行政强制 行政征收 行政给
付 行政检查 行政确认 行政奖励 行政裁决 其
他权力

《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
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
开，保持长期公开（相
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的，从其规定）

■ 政府网站 √ √

28 行政许可

1.宗教活动场所筹备设立审批
2.宗教活动场所设立、变更、注销登记
3.宗教活动场所内改建或者新建建筑物许可

4.宗教临时活动地点审批

《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
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
开，保持长期公开（相
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的，从其规定）

■ 政府网站 √ √



5.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接受境外
捐赠审批

29
行政处罚、
行政强制

无
《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
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
开，保持长期公开（相
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的，从其规定）

■ 政府网站 √ √

30 其他权力

1.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审定

2.参加朝觐人员身份初核

3.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成员、教职人员备案

《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
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
开，保持长期公开（相
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的，从其规定）

■ 政府网站 √ √

31

服务公开

服务事项
《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
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
开，保持长期公开（相
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的，从其规定）

■ 政府网站

32 办事指南
《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
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
开，保持长期公开（相
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的，从其规定）

■ 政府网站

33
办事纪律和
监督管理

《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
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
开，保持长期公开（相
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的，从其规定）

■ 政府网站

34 ...

35 结果公开
“双随机、一
公开”情况

及时发布检查的情况
《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
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
开，保持长期公开（相

■ 政府网站



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的，从其规定） √ √

36

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省委
省政府和市
委市政府决
策部署情况

及时发布
《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
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
开，保持长期公开（相
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的，从其规定）

■ 政府网站 √ √

37

结果公开

发展规划、政
府工作报告、
政府决定事
项落实情况

及时发布
《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
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
开，保持长期公开（相
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的，从其规定）

■ 政府网站 √ √

38

人大代表建
议、政协提案

办理情况
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办理工作

《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
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
开，保持长期公开（相
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的，从其规定）

■ 政府网站 √ √

39 ...

40

重点领域
及职责业
务信息

规划计划 县民宗局无具体任务分工

41 财政资金 县民宗局无具体任务分工

42
公共资源配
置与管理

县民宗局无具体任务分工

43

重大建设项
目批准和

实施
县民宗局无具体任务分工

44
社会公益
事业建设

县民宗局无具体任务分工

45
其他职责

业务
县民宗局无具体任务分工

46 ...

47 政民互动 回应关切 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相关网民的投诉意见和建议 《中华人民共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 政府网站 √ √



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
开，保持长期公开（相
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的，从其规定）

48 公众参与 无

49
咨询、投诉、
举报、建议

投 诉 建 议 信 箱 邮 件 投 递 地 址 ：
luopingmzj@163.com

《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
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
开，保持长期公开（相
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的，从其规定）

■ 政府网站 √ √

50 新闻发布会 无

51 ... ...


